南京医科大学乌龙潭职工宿舍区维修改造工程招标书
一、工程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乌龙潭职工宿舍区维修改造工程

二、招标方式

校内招标
三、工程内容
南京医科大学乌龙潭职工宿舍区宿舍改造（包括门卫、围墙、厕所、淋浴间等）的土建和安装工程。

四、报价方式
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报价：招标人不组织现场勘察和投标预备会，投标人请自行勘探现场，并根据现场情况，以及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建材的市场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确定风险系数，做出总报价，今后不作调整，报价中漏项部份视为让利，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设计变更和招标人要求变动的内容除外。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履行合同相适应的技术与经济能力；
3．能承担与投标价相应的法律与经济责任；
4．具有良好业绩，目前运行良好未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5．具有良好的后期维保条件，能够提供全面长期优质的维保服务。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招标文件领取

拟投标单位请于 2013年 8  月 19   日 9:00-16:00携企业相关材料至南京医科大学行政楼108室（汉中路140#）领取招标文件。

七、投标书

1．单位介绍信；
2．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无需此项）；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

4．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及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5．投标报价表；
6．质保承诺。
以上材料均应加盖公章，按顺序装订成册。标书一式贰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投标文件须密封并在封口加盖公章，封面上务必注明投标单位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八、评标办法： 

1、评标工作在南京医科大学监察处的监督下，由南京医科大学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在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中，根据最低投标价确定中标人（经评标委员会认为明显低于成本价的作废标）。

2、为了有助于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九、投标截止时间:2013年8月26日上午11：00。投标文件应在规定时间内送达，逾时拒收。
十、标书送达地点：南京医科大学行政楼108室（汉中路140#）
联系人：潘国华  刘步权

联系电话：86862694

十一、合同生效：

1．接到中标通知书日起3日内必须到甲方签订合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此次中标（除双方协商时间签订）。

2．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即生效。

南京医科大学

2013年8月
